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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hrssgz.gov.cn/tzgg/201811/t20181108_283009.htm） 

 

附錄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穗人社通告〔2018〕16 号 

关于公开征求阶段性降低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率文件意见的通告 

 

根据《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条例》、《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办法》（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23

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穗府

〔2018〕3 号）以及《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广州市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实施方案的通知》

（穗府〔2018〕4 号）的要求，为减轻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的负担，广州市拟继续施行阶段性降低

本市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率。据此，我局草拟了《关于阶段性降低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率的

通知（公开征求意见稿）》。现按照《广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和《国务院关于在市场

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 号）、《关于印发<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发改价监〔2017〕1849 号）有关规定，于 2018 年 11 月 8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2 日期间，公开征求社会各界对《通知》以及其中涉及的公平竞争、廉洁性方面的

意见。广大市民可以信函、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请勿致电话）提出意见和建议。 

   通讯地址：广州市连新路 43 号（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医疗保险处），邮编：510030 

   电子邮箱： gzybc@gz.gov.cn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 年 11 月 7 日 

 

附件：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州市财政局 

关于阶段性降低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率的通知 

（公开征求意见稿） 

 

各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为减轻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的负担，根据《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条例》、《广州市社会医疗保

险办法》（广州市人民政府令第 123 号）、《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落实广东省降低制造业企业成

本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穗府〔2018〕3 号）以及《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广州市降低实

体经济企业成本实施方案的通知》（穗府〔2018〕4 号），经市政府同意，决定继续施行阶段性降

低本市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率。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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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用人单位的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率从 8%降低为 6.5%，灵活就业人员、退休延缴人员、

失业人员的职工社会医疗保险缴费率从 10%降低为 8.5%。 

   二、本通知有效期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广州市财政局 

2018 年 月  日 

 

  

 


